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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匕
日

七
1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向 34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

超过 199万股的行为

公司、欧开股份
匕
日

+
1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发行对象 指
上海恒大实业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景轩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等合计 34名 投资者

恒大实业 指 上海恒大实业有限公司

景轩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景轩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南京证券、主办券商
匕
日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票发行方案》 指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法》
匕
日

七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匕
日

+
彐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匕
日

七
日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匕
日

七
1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匕
日

七
1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

《合法合规意见书》
匕
日

+
日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意见

《公司章程》 指 公司现行有效之 《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基金业协会
匕
日

士
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匕
日

七
1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_
兀

匕
日

讠
勹 人民币元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证券
”)作为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或“
欧开股份

”)的主办券商,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

合法合规性出具本专项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

不超过 ⒛0人的,中 国证监会豁免核准 ,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 (⒛ 17年 1月 25日 )在册股东为 17名 ,其

中包括法人股东 3名 、资产管理计划股东 1名 、自然人股东 13名 ;公司本次发

行后股东为 51名 ,其中包括法人股东 4名 、资产管理计划股东 1名 、合伙企业

股东 1名 、自然人股东 45名 。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⒛0人。

综上 ,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OO

人,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

票发行的条件。

、关 于 公 司 治 理 规 范 性 的意 见

公司依据 《公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制定了 《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

公司自挂牌以来,存在以下事项未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形 :

1、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唐诚装潢于 ⒛ 15年 5月 ⒛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黄浦支行签订借款协议,借款金额为 1,ωO,OO0.OO元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厉海欣先生为上述银行借款无偿提供保证担保。

2、 2015年 度 ,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厉海欣先生为公司代垫货款

1,610产39,OO元 、为全资子公司唐诚装潢代垫货款及工资 4,∝ 5,乃 3.78元 。

上述事项构成偶发性关联交易,因公司经办人对有关规定和规则理解不到位 ,

未及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分别于 ⒛ 16年 4月 20日 、⒛ 16年 5

月 13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⒛ 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



于补充确认 ⒛ 15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补充确认。公司承诺以后

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 《证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信 J軎、披

露细则 (试行 )》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夫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

定,对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3、 ⒛ 15年 7月 ,公司发行 100.OO万 股募集资金总额 解3万元,用 于
“OK快

修
”
新业务的拓展。由于公司经办人合规意识不强,在未经相应审批程序的情况

下,于 ⒛ 15年 7月 28日 将⒛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唐诚装潢的流动资金 ,

并在 ⒛ 15年 8月 28日 将 2硐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给公司。

上述情况违反了相关规定及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方案。⒛16年9月 14日 ,

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 《关于补充确认短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对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予以补充确认,该议案于⒛ 16年 10月 8日 经公司2016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f同时,公司承诺今后将及时完善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

规定,对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及时决策。公司于⒛ 16年 9月

14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⒛ 16年 10月 8日 召开⒛16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范募集资金使用。

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制定的 《公司章程》内容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 ;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公司在 ⒛ 15年度存在关联交易、短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等事项未能及时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形。公司目前己补充决策 ,并承诺将杜绝此类

违规行为 ,建立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范募集资金使用。除上述情形外 ,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反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关 于 公 司 是 否规 范 履 行 了信 息披 露 义 务 的意 见

欧开股份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除本意见之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

意见
”
所述偶发性关联交易、短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事项未能及

时履行公告义务,事后补发公告延迟披露外,公司按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试行 )》 规范履行了信启、披露义务。截至本意见出



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信 J冒、披露违规或违法 ,被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依法采取

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按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 (试行 )》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信启、披露情况如下 :

1、 ⒛17年 1月 10日 ,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布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股票发行方案》、 《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

并征求意见的公告》及 《关于召开⒛ 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2、 ⒛ 17年 1月 18日 ,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布了 《2017年职工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3、 ⒛ 17年 2月 7日 、2017年 2月 8日 ,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分别发布

了 《⒛ 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发行认购公告》。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除本意见之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
所述

偶发性关联交易、短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事项未能及时履行公告

义务,事后补发公告延迟披露外,欧开股份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 ,

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 、关 于 本 次 股 票 发 行 对 象 是 否 符 合 投 资 者 适 当性 要 求 的意 见

根据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股票

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OO人 ,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OO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

(一 )公司股东 :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

(三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

组织。

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 (二 )项、第 (三 )项规定的投资

者合计不得超过 35名 。”

根据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 ,“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 :



(一 )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 ;

(二 )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

根据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三条规定 ,“ F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

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

(一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

(二 )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说明 :

根据认购人与公司签署的 《股票认购合同》、本次发行的 《验资报告》等资

料,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 2名机构投资者、32名 自然人,均为新增投资者。

本次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

1、 上海恒大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恒大实业的营业执照,其注册资本为 5,200.OO万元。该投资者符合 《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

构或者自然人: (三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

及其他经济组织
”
的规定,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 (试行 )》 第三条
“
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

(一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的规定。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景轩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lH83MA8U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国 内合资 )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 1567弄 2-3号 345室

法定代表人 夏慧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⒛0,OO万元整

成立 日期 ⒛ 16年 8月 15日

经营范围 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国内贸易,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自有设备租赁,园林绿

化,会务服务,会展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ˇu⒓81xENOQ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 13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都文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文珂 )

实缴出资 人民币 1,001万 元

成立 日期 ⒛ 16年 05月 “ 日

合伙期限 ⒛ 16年 05月 ⒄ 日至 ⒛ 26年 05月 03日 止



根据景轩投资的合伙协议及出资人入账凭证 ,其实缴出资总额为 1,OO1万元

万元。该投资者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

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人 : (三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

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
的规定,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 第三条
“
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

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 (二 )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

的规定。

3、 倪桂平先生 ,董事 ,1983年 12月 出生 ,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本科学历,身份证号码 32108819831230料 ’kk,经 2014年 12月 27日 公司创立大

会选举为公司董事 (经 ⒛ 14年 12月 27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为

副总经理 )。 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

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4、 巴梁先生 ,董事 ,1981年 7月 出生,中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身份证号码 31u261981"23++料 ,经 ⒛ 14年 12月 27日 公司创立大会选

举为公司董事。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

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5、 张同熹先生,监事,1958年 1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大专学历,身份证号码 310105195801∝ 褓料,经 ⒛ 14年 12月 27日 公司创立大

会选举为公司监事。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

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6、 徐晨女士,监事 ,1988年 11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大 专 学 历 ,身 份 证 号 码 3101m19881125糨 料 ,经 ⒛ 14年 12月 27日 公 司 创 立 大

会选举为公司监事。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



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1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员工;”的规定。该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7、 俞茹娴女士,监事,1975年 6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大 专 学 历 ,身 份 证 号 码 3101⒆ 1975⒃ 28’
kx猕

,经 ⒛ 14年 12月 27日 公 司 创 立 大

会选举为公司监事。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

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8、 洪春莲女士,财务总监,1975年 7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大专学历,身份证号码 3101m19%"⒛料料,经 2015年 2月 5日 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聘任为财务总监。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

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人 : (二 )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9、 尤旭鸣先生,1982年 6月 出生 ,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

历,身份证号码 310115198⒛ 603来 H· +*,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自勺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0、 项晨女士,1981年 8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

历,身份证号码 31010919810806米料*,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1、 秦民先生,1971年 4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

历,身份证号码 3101031” 10420来辩*,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2、 符贫先生 ,1979年 1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身份证号码 3⒛9811叨91217*糨冰,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3、 金钱先生 ,1983年 3月 出生 ,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

历,身份证号码 31010919830324冰 料*,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4、 陈欣先生 ,1980年 7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

历,身份证号码 3⒛103198OO” 0米
辩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5、 于俊先生 ,1978年 9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

历,身份证号码 3101041叨 80916冰 料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16、 何韵雍女士,1971年 11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

学历,身份证号码 31010819711122来
·k’k米 ,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17、 胡晓艳女士,1975年 7月 出生,中 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

历,身份证号码 31011019750⒛ 6米
’k’k米 ,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夫规定。

18、 秦剑虹女士,19” 年 5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

学历,身份证号码 31010419790504水料苄,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19、 高亚先生,1980年 7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

历,身份证号码 3⒛”519800” 1米
++米 ,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⒛、李亚俊先生,1971年 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

学历,身份证号码 6503001叨 10210米料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21、 余悦女士,19⒆ 年 7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

历,身份证号码 3101041%90” 4米
料*,系 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宋志杰先生,1985年 11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本科

学历 ,身份证号码 31010519851121米料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10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⒛、林金融先生,1988年 6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 外永久居留权 ,大学

本科学历,身份证号码 310115198sO622沐料冰,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

者自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

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

关规定。

⒛、周子予先生 ,1987年 9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

学历,身份证号码 330281198⒛ 917冰 料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25、 邓杨先生,19眨 年 1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身份证号码 43050219821216涞 料衤,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26、 张庆阔先生,1971年 10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

学历,身份证号码 3704811叨 11⒆ 6水
料冰,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周睃先生,1971年 1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

历,身份证号码 4325011叨 11⒛ 6涞
糨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28、 彭志刚先生,19“ 年 6月 出生,中 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住权,中专

学历,身份证号码 3⒛”51%∞612米
’k’k咔 ,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29、 陆体柏先生,19⒆ 年 10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专科

学历,身份证号码 3⒛喱41%91m1半 ++来 ,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30、 杨忠先生 ,19⒛ 年 7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大专学

历,身份证号码 3⒛”51叨00⒛ 1米
料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 自然

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对

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31、 吴昌建先生,19眨 年 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

学历,身份证号码 3⒛”5198⒛ 219米 +’k*,系 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32、 李乃成先生,19“ 年 1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高中

学历,身份证号码 3⒛”51%ω l13米 料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33、 赵斌文先生 ,1968年 2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初中

学历,身份证号码 3zO”51%80214米料米,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34、 陆菊平女士,1977年 3月 出生,中 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本科

学历,身份证号码 310⒛ 0197⒛ 312米 料*,系公司核心员工,符合 《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

然人: (二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的规定。该发行

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

定。

上述认购对象中,项晨等 26名 公司核心员工的认定程序如下 :

2017年 1月 9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提名项

晨等冗 名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提名项晨等 26名 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

⒛17年 1月 10日 ,公司董事会发布了 《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

意见的公告》,公示期为于 ⒛ 17年 1月 10日 至 ⒛ 17年 1月 15日 ,截至公示期

满,全体员工对提名上述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未提出异议。⒛ 17年 1月 16日 ,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⒛ 17年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项晨等 26名 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同意认定上述人员为公司核

心员工。⒛ 17年 2月 4日 ,公司召开 ⒛ 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认定上

述人员为公司核心员工。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 、关 于 发 行 过程 及 结 果 是 否合 法 合 规 的意 见

南京证券查阅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认购

人与公司签署的 《股票认购合同》、本次发行的验资报告等资料 ,经核查,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如下 :



(一 )董事会审议程序及回避表决情况

⒛ 17年 1月 9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

项晨等 26名 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关于(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及 《关于召开公司 ⒛ 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⒛ 17年 1月 10日 ,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信息披露平台及时披露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召开 ⒛ 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及 《股票发行方案》。

上述 《夫于(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股票认购合

同)的议案》因董事倪桂平、巴梁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故关联董事倪桂平、巴梁

均回避表决。

(二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回避表决情况

公司于 ⒛ 17年 2月 4日 召开 ⒛ 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项晨等 26名 员工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关于(股票发行方案>

的议案》、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股

东大会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 )缴款及验资情况

公司于 ⒛ 17年 2月 8日 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披露了 《股票发行

认购公告》。本次认购的缴款安排为 :⒛ 17年 2月 13日 至 2017年 2月 14日 。

⒛ 17年 4月 25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 具信师报字【2017】

第 ZA10235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⒛ 17年 2月 14日 止,公司已收到新增

注册资本 (股本 )为人民币 199万元 ,出 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剩余部分 2,388万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 (试行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 ,定价结果是

否合法有效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3.OO元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日 (即 ⒛17年 1月 9日 )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 13,OO元/股。公司与投资者沟通协商后,确定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为 13.OO元/股。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价格未见有显失公允之处,既尽可能

地满足了新投资者的要求,也未发现存在严重损害原股东利益的情况。

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经公司⒛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

发行对象签署的 《股票认购合同》系协议各方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协商

确定,系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本次发行价格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情形,不存在需报主

管部门批准的情形。投资者全部以现金形式认购,发行对象均在规定期限内足额

支付认购款项,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

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 的意见      .

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第八条:“挂       !

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

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公司于⒛15年 12月 17日 召开⒛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新修订的 《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的规定:“公司发

行股票时,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因此,公司在册股东对本次发行的股

票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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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试行 )》 等规范性要求。

八、主办券商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欧开股份本次发行均为现金认购 ,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情况。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

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

负债的交易。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应当以真实、完整、有效的股份支付协议

为基础。根据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 )》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11号一股份支付》,南京证券就本次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进行了如下方

面的核查 :

(一 )发行对象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共有32名 自然人 ,其中倪桂平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巴梁为公司董事 ,张同熹、徐晨、俞茹娴为公司监事,洪春莲为公司财务总监 ,

其他26人为公司核心员工;恒大实业、景轩投资为公司外部投资者。

(二 )发行 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的目的为完善互联网装修服务网点布局,助力公司装修后服务

市场发展战略,实现经营模式转型,以及扩充公司资金实力,降低财务风险,并

不是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 目的,或者以激励为 目的,不存在业绩承诺等其

他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件。

(三 )股票的公允价值

1、 每股净资产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 具的
“
信会师报字⒓01刨 第

112” 1号”
《审计报告》,截止⒛ 15年 12月 31日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2,37元 。本次定向增发发行股票价格高于每股净资产,公司价值未被明显

低估。

2、 二级市场价格与挂牌以来的发行价格

公司自挂牌后 ,采用做市交易方式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 日 (即 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 日⒛17年 1月 9日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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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OO元 /股 ;同 时,公司己完成的三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分别为4。们元/股、12.88

元/股、 13。 OO元 /股 。

3、 本次交易双方自主协商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由交易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自 主协商确定,交易双方

签署协议对该交易价格表示认可。

因此,本次发行价格系根据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票公开转让价格 ,并参考

前次发行价格后 ,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的。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公允、合理。

(四 )结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不需进行股

份支付相关的账务处理。

十、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

备案程序的说明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 《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各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持有人名册》 (截至⒛17年 1月 25日 )及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的名单 ,主办券商通过查阅基金业协会网站、查阅全

国企业信用信启、公示系统等方式,全面核查了公司在册股东及34名 股票发行认购

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

(一 )在册股东核查情况

截至⒛17年 1月 25日 ,公司在册股东17名 ,其中自然人股东13名 、法人股东3

名、资产管理计划股东 1名 ,法人股东均系作为公司做市商的证券公司,资产管

理计划股东为上投摩根新三板掘金 1号 资产管理计划,由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发起成立并担任管理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托管人 ,己于⒛ 15

年4月 21日 在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完成备案登记。公司现有 17名 股东,均不属于 《证

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 )》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二 )新增股东核查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共 34名 ,其中自然人投资者 32名 ,机构投资者 2

名,机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1、 恒大实业

恒大实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83MA8U)成立于⒛16年 8月

15日 ,注册资本5,⒛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夏慧,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

15臼弄⒉3号345室 ,经营范围:从事信 J軎、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国 内贸易,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自有设备租赁 ,

园林绿化,会务服务 ,会展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恒大实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其为上海基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宜成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玄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工商登记信息显

示,该 3家公司的股东均为 自然人,不涉及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经营活动中亦

未使用
“
基金

”
或者

“
基金管理人

”
字样或者近似名称开展经营或投资活动。

根据恒大实业出具的书面声明:“本企业认购欧开股份本次定向发行的资金

均来源于本企业的合法自有资金 ,未 以任何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 ,也未管

理任何私募投资基金
”。恒大实业不属于 《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 )》 定

义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相关备案手续。

2、 景轩投资

景轩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Ⅱ∝MA281XENOQ)成立于⒛16年 5月 4

日,实缴出资 1,OO1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文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文珂),住所为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131室 ,经

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 )资等金融业务 )。

根据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景轩投资己于⒛ 17年 1月 4日 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各

案,基金编号:SR336。 景轩投资的基金管理人成都文轩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己于⒛15年 3月 25日 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OO叨⒆。

综上 ,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在册股东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

投资基金。本次股票认购对象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且 己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



记各案程序。

十一、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意见

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 《股票认购合同》及发行对象出具的声明,各发

行对象认购资金为其合法持有的资金 ,出 资真实合法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代为

出资的情形 ,也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协议安排代为认购或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十  、关 于 公 司本 次 股 票 发 行 是 否存 在 持股 平 台 的意 见

根据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 (二 )》 及 《关于<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 (二 )>适用有关问题的通知》,为保障股权清晰、

防范融资风险,单纯以认购股份为 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

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

司的股份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包括2名机构投资者、32名 自然人。经核查,本次认

购对象中的机构投资者均不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 (二 )》

规定的
“
单纯以认购股份为 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不具

有实际经营业务
”
的情形,不属于持股平厶

口 °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涉及持股平台的情形。

十三、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意见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前次股票发行,己于⒛ 16年 8月 9日 取得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出具的 《关于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

(股转系统函⒓01刨63%号 ),并于⒛ 16年 8月 29日 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

布《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发行新增股票将在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 (公告编号:⒛ 16-O30)。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连续发行。



十四、关于本次发行认购协议中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说明

通过查阅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认购人与公

司签署的 《股份认购合同》,本次发行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发行认购协议中不存

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况

(一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 《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

⒓015]第 11O328号 ),公司在⒛13年度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情况如

下:

单位:元

上述 占用资金己于 ⒛ 14年 12月 31日 前 (即股改前 )归还。

综上 ,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存在关联方资金 占用的问题,股改前己整改完毕 ,

上述信启、已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0328号 《审计报告》中进行披露。

(二 )股份公司成立以来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占用资

金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 【2016】 第

113ω7号 )及公司提供的有关声明和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其他应付款账款

明细等文件并经核查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在有限公司阶段存在关联方资金 占用问题 ,

占用者
⒛ 13年期

初余额

⒛13年 占用

累计发生额

2013年偿还累

计发生额

⒛ 13年期

末余额

是否无

偿占用

是否履行必

要决策程序

厉海欣 160,00 600,00 0 760.00 是 不
囗

合计 160,00 600,00 0 760.00



股改前己整改完毕,上述信 J冒、己在 《公开转让说明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0328号 《审计报告》中进行披露。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 日,欧开股份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

金的情形。

十 六 、本 次 股 票 发 行 中新 增 股 份 限售 安排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本次发行的股票除上述法定限售外 ,无其它限售安

排或自愿锁定承诺。

参与本次发行的公司董事倪桂平、巴梁 ,公司监事张同熹、俞茹娴、徐晨 ,

高级管理人员洪春莲 ,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新增股份均将按照 《公司法》的上述

规定予以限售 ;其他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新增股份 ,可一次性进入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中新增股份限售安排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

十七、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⒛ 17年 1月 9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经核查,欧开股份与兴业银行

上海黄浦支行、南京证券于 ⒛ 17年 2月 16日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缴款账户为 21“⒛ 1001OO1657Ω ,为本次股票发行设立的专

项账户。根据三方监管协议约定 :本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仅用于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方案中所包含内容,不得挪作他用。⒛ 17年 5月 4日 ,欧开股份、兴业银

行上海黄浦支行和南京证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金额为 2,912万元变更为 2,587万元。南京证券作为欧开股份

的主办券商,将依据有关规定指定项 目人员对欧开股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



十 八 、关 于 本 次 发 行 是 否 符 合 募 集 资金 信 息披 露要 求 的意 见

(一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建立情况

公司⒛ 16年 9月 14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并于⒛16年 9月 19日 予以公告 (公告编号:⒛ 16-O32),该制度己经⒛ 16

年 10月 8日 召开的⒛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意见

根据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 )——募集资金管理、股票认购

合同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规定,公司于⒛ 17年 1月 10日 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披露了 《股票发行方案》 (公告编号:⒛ 17-OO3),该 方案经

公司第一属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⒛ 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其中详

尽披露了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并进行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并且披露了前次发

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包括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投入资金金额以及对公司经

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三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预计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披露的 《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912

万元 (含2,912万 元),将用于以下项 目:

若本次发行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 ,利用

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 目进行先行投入 ,则 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根据公司于⒛17年 5月 15日 出具的承诺: “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在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备案前己先行投入的自有资金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不进行置换,本次

募集资金将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名称 项 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0K快修

”
服务网点建设项目 1,279.90 1,110.00

2
“
ClK套装

”
旗舰店建设项 目 857.77 782.00

偿还银行贷款 1,020.00 1,020.00

合计 3,157.67 2,912.00



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合理使用。”

同时,公司计划用本次募集资金偿还1,uo万元的银行贷款,该笔银行贷款

己使用情况如下 :

序 号 项 目类别 金额 (元 )

l 材料费 1,962,233.38

2 房 租 423,668.73

3 工资社保 617,617.50

4 广告费 2,892,500,00

5 劳务 1,570,684.32

6 利启、还款 412,445.62

7 日常运营 124,871,44

软件开发 447,500.00

9 设备购置 43,500.00

10 税费 2,382.50

合计 8,497,403,49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截止⒛ 17年 5月 17日 ,公司己使用该笔银行贷款金额

为 8,⒆ 7,403,翎 元 ,尚 未 使 用 金 额 为 1,⒛ 2,596,51元 。 因 此 ,经 主 办 券 商 核 查 ,公

司计划用于偿还的银行贷款 目前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建立并披露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

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九、本次发行是否涉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况

经 查 询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J冒、公 示 系 统
(http∶ /舾w⒕ 莎 xt,gov· cn/index.html)、 全

国 法 院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http∶//shixin。∞ uⅡ.gov.cn/)、 证 券 期 货 市 场 失 信 纪 录

查 询 平 台 (http∶ //shixin,csrc。 gov。 clV)及 信 用 中 国 (http〃/叩呐 Ⅴ,crcditchina.gov,cn/)

网站 ,并经查阅相关主体的征信报告及公司出具的确认函,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

相关主体具体情况如下 :

(一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序号 名称或姓名 与公司关系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l 欧开股份 本公司 否

0
∠ 厉海欣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

3 上海唐诚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不
囗

4 上海唐诚仓储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不
口

5 顶好 (香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不
口



6 上海融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不
囗

(二 )挂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名称或姓名 在公司任职情况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1 厉海欣 董事长 不
口

0
∠ 吕荣富 董事、总经理 不

口

3 唐爱军 董事 否

4 倪桂平 董事、副总经理 否

巴梁 董事 不
口

6 张同熹 监事会主席 不
囗

7 徐晨 监事 不
囗

8 俞茹娴 监事 否

9 洪春莲 财务总监 否

(三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序号 名称或姓名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l 上海恒大实业有限公司 否

0
彡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景轩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不
口

倪桂平 不
囗

4 巴梁 否

5 张同熹 不
囗

6 俞茹娴 否

7 徐晨 不
曰

8 洪春莲 否

9 尤旭鸣 否

10 项晨 否

秦 民 不
囗

12 符贫 不
囗

金钱 否

14 陈欣 不
囗

15 于俊 否

16 何韵雍 否

17 胡晓艳 否

18 秦剑虹 禾
囗

19 高亚 否

20 李亚俊 不
囗

21 余悦 不
囗

0
乙

0
∠ 宋志杰 否

o
∠ 林金融 否

24 周子予
不
口

25 邓 杨
不
口



26 张庆阔 否

27 周 睃 否

28 彭志刚 否

29 陆体柏
不
口

30 杨 忠 不
囗

31 吴昌建
不
口

0
∠ 李乃成 否

赵斌文
不
口

34 陆菊平 否

综上 ,主办券商认为 ,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关于前期股票发行中涉及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专项意见

经核查,公司自⒛ 15年 申请挂牌以来,共进行过 3次股票发行。其中,第

一次是公司向 3家做市商发行股票,不存在相关承诺事项;第二次是公司向 3

名外部投资者发行股票 ,包括 2名 自然人和 1家资产管理计划 ,不存在公司与外

部投资者签署任何承诺的事项,发行对象中也不涉及私募基金各案的承诺事项 ;

第三次是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收购 1名 自然人所拥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情形 ,

除了双方在收购资产协议中约定在股权交割期间应遵守的有关承诺事项外,双方

不存在其它涉及需要承诺的事项,目 前双方的股权交割己完成 ,原收购资产协议

中的有关承诺事项己履行完毕。

综上所述 ,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前期股票发行均不涉及有关承诺事项 ,

也不涉及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事项。

二十一、对本次募集资金用途是否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

宅类房产或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和用于

宗教投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
“OK快修

”
服务网点项目、为客户提供

住宅精装修的
“OK套装

”
旗舰店建设项目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均与公司主营业

务有关,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产或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不涉及宗教投资。

同时,公司出具承诺,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不会用于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



购买住宅类房产或队事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宗教投资等。

二 十  、 绀 论 性 意 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欧开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符合 《公司法》、 《证券

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

行业务细则 (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以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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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欧开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阳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揖权代表人签字:

项 目负责人:/9乃
纟 仿丨η

笮磅

丶
,
f
f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公司副总裁黄锡成同志代表本人并以其 自身名

义对外签署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推荐非上市公司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及

持续督导的相关文件,包括以本公司名义对外出具的报告、

申请、说明等文件以及本公司与相关公司、单位签署的协议、

各忘录等法律文件 ,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均由本公司接受

和承担。

授权期限:一年 ,自 本人签署本授权委托书之日起算。

特此授权 !

斛路


